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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名家能识讲座书系。本书系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
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
  “成千上万的人信心之诚笃可以移山，但若问他们宗教究竟是什么，他们可能张口结
舌，或只能说说外表的象征，但谈不出其内在的性质，或只能说说信心所产生的力量。
”宗教学，不仅研究宗教的现象，还思考宗教的本质。

作者简介

王晓朝，祖籍安徽桐城，1953年生于上海，哲学博士（英国利兹大学），现任清华大学
哲学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已出版《基督教与帝国文化》、《
神秘与理性的交融》、《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教父学研究》、《传统道德向现代
道德的转型》、《柏拉图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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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
写的一套大型多学科普及读物。全套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
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二批近50种将在2004年内出齐。北京大学
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国家宗教的仪典的性质和功能主要是为国家统治者提供神圣的支持。两河流域的宗教性
礼拜和祭祀性活动主要有两种：
第一，是对神的礼拜和祷告。占代巴比伦的神作为国家的保护者，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提
供神圣的支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使得国王对神的礼拜和祈祷活动成了国家宗教的
正式仪典。国王除了定期性地到神庙礼拜以外，如遇临时性的事件还随时去神庙向神祷
告，祈求保佑与支持。尼布甲尼撒王向太阳神祈祷的事项，是要求神保佑他子孙众多，
寿命长久，王位稳固，政权永存，在战场上保护他的士兵。他在向马尔都克神祈祷时，
把马尔都克称为“万有的主”赐给他生命和国家的统治权，虔诚表示要顺从神的天命。
国家每遇灾难，都被认为是由于开罪神灵，惹起神怒所致。国王则常在此时向神认罪．
请求宽恕。
忻祷仪式要奉献可供神食用的祭晶。祈祷者对神的虔诚和热情往往通过盛放祭品的容器
的珍贵程度显示出来，其中有石制的花瓶和金制的船形容器�除此之外，还有供神使用
的圆柱形图章和武器之类礼品。
第二，是季节性的祭仪。古代巴比伦各城市都规定有自己的举行宗教祭祖活动的节日和
年历。月份都以当地所庆祝的宗教节1：1命名。只是到了公元前二千年，尼普尔的年历
才被普遍接受。年历所定的宗教节日，一般都是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季节。如：庆祝拴上
犁头的仪式、解开犁头的仪式、收获仪式等等。在宗教节日里，王后有时要遍访她的领
地，向诸神和被认为具有神力的已故行政官吏呈献大麦、麦芽和其他农产品。
春天的一系列祭仪实质上是祈求丰收的丰产仪式，收获节日则是具有感恩性质的仪式，
这类仪式通过戏剧形式表演出来。常常是行政首脑和最高的女祭司扮演两个神，通过他
们的结合来象征性地表达对丰产丰收的愿望。
在巴比伦帝国的后期，新年是重要的节日，在特殊庙宇中进行。起初，它是与播种、收
获有关的农业节日，后来变为新国王加冕和授权的仪式。在巴比伦城，这个节日被用来
庆祝神话中太阳神马尔都克战胜深水女神提阿马特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有每个月的新
月节。第七日、第五日和第二十八日。最后一个节日是当看不见月亮而认为它死了的时
候。这些节日明显地具有丧葬仪式的性质。
一个城市或国家是否能正确地举行祭礼，被宗教认为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福利，因此，
祭仪的管理和执行由城市统治者和国王负责。国王就被认为是具有神力的人物，是他的
神力带来了土地的丰产和国家的福利。在公元前三千纪的整个时期内，国王在宗教仪式
中变成了保护植物生长的达摩兹神。整个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l世纪到20世纪)的统治者
和伊新王朝(公元前20世纪到18世纪)的多数统治者都被当作达摩兹神的化身，在仪式中
祈求他的保佑。国王作为具有神圣权力的人，以严格的宗教仪式来维护其权力。如果其
权力受到威胁，国王必须通过复杂的仪式斋戒洁身。通过上述这些仪式的象征性表演，
王权与神权，政治与宗教的结合，得到具体的表现。国家宗教赋予王权以更神圣的权威
。 国家宗教的仪典的性质和功能主要是为国家统治者提供神圣的支持。两河流域的宗教
性礼拜和祭祀性活动主要有两种： 第一，是对神的礼拜和祷告。占代巴比伦的神作为国
家的保护者，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提供神圣的支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使得国王对神
的礼拜和祈祷活动成了国家宗教的正式仪典。国王除了定期性地到神庙礼拜以外，如遇
临时性的事件还随时去神庙向神祷告，祈求保佑与支持。尼布甲尼撒王向太阳神祈祷的
事项，是要求神保佑他子孙众多，寿命长久，王位稳固，政权永存，在战场上保护他的



士兵。他在向马尔都克神祈祷时，把马尔都克称为“万有的主”赐给他生命和国家的统
治权，虔诚表示要顺从神的天命。国家每遇灾难，都被认为是由于开罪神灵，惹起神怒
所致。国王则常在此时向神认罪．请求宽恕。 忻祷仪式要奉献可供神食用的祭晶。祈祷
者对神的虔诚和热情往往通过盛放祭品的容器的珍贵程度显示出来，其中有石制的花瓶
和金制的船形容器�除此之外，还有供神使用的圆柱形图章和武器之类礼品。 第二，是
季节性的祭仪。古代巴比伦各城市都规定有自己的举行宗教祭祖活动的节日和年历。月
份都以当地所庆祝的宗教节1：1命名。只是到了公元前二千年，尼普尔的年历才被普遍
接受。年历所定的宗教节日，一般都是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季节。如：庆祝拴上犁头的仪
式、解开犁头的仪式、收获仪式等等。在宗教节日里，王后有时要遍访她的领地，向诸
神和被认为具有神力的已故行政官吏呈献大麦、麦芽和其他农产品。 春天的一系列祭仪
实质上是祈求丰收的丰产仪式，收获节日则是具有感恩性质的仪式，这类仪式通过戏剧
形式表演出来。常常是行政首脑和最高的女祭司扮演两个神，通过他们的结合来象征性
地表达对丰产丰收的愿望。 在巴比伦帝国的后期，新年是重要的节日，在特殊庙宇中进
行。起初，它是与播种、收获有关的农业节日，后来变为新国王加冕和授权的仪式。在
巴比伦城，这个节日被用来庆祝神话中太阳神马尔都克战胜深水女神提阿马特的故事。
除此之外，还有每个月的新月节。第七日、第五日和第二十八日。最后一个节日是当看
不见月亮而认为它死了的时候。这些节日明显地具有丧葬仪式的性质。 一个城市或国家
是否能正确地举行祭礼，被宗教认为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福利，因此，祭仪的管理和执
行由城市统治者和国王负责。国王就被认为是具有神力的人物，是他的神力带来了土地
的丰产和国家的福利。在公元前三千纪的整个时期内，国王在宗教仪式中变成了保护植
物生长的达摩兹神。整个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l世纪到20世纪)的统治者和伊新王朝(公
元前20世纪到18世纪)的多数统治者都被当作达摩兹神的化身，在仪式中祈求他的保佑。
国王作为具有神圣权力的人，以严格的宗教仪式来维护其权力。如果其权力受到威胁，
国王必须通过复杂的仪式斋戒洁身。通过上述这些仪式的象征性表演，王权与神权，政
治与宗教的结合，得到具体的表现。国家宗教赋予王权以更神圣的权威。 四
古代中国宗教 中国的黄河一长江流域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关于宗教，中国历来有所
谓“三教九流”的说法，其中“三教”是指儒、道、佛。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宗教远远
不是“三教”所能概括的。撇开每种宗教的流派不说，仅其门类便有道教、佛教、基督
教、伊斯兰教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遗存的各种现在还没有确切名称的古代宗教。其中佛
教于汉末开始传人中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是唐以后陆续传人中国的。这些宗教不管
它们后来是否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其源头毕竟不在中国。而道教和民间遗存的各种
原始宗教，虽然其内容或多或少也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土生土长
的宗教。然而道教和民间遗存的各种宗教，都是“在野”的宗教，那么中国有没有类似
古代埃及和巴比伦那样的国家宗教呢? 根据牟钟鉴先生等宗教学者的研究，中国有一个
在史书中以“礼志”或“郊祀志”的面目出现的、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灭亡的“在朝
”的宗教。这种宗教既不是原始宗教，也不是道教，更不是佛教等外来宗教。它具有严
密的制度和大体不变的承传，并与国家的政治礼制合为一体，是一种“国家宗教”。它
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正统宗教”，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科学、艺术、伦理、
思想乃至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者们称之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
教”。 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
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
他祭祖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成为慰藉中国人的心灵的精神



源泉。这种宗教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它不仅在实际生活中为官方所尊奉，
为民众所信仰，而且为学者和史家所关注。在《尚书》、《周易》、《诗经》及《春秋
三传》中，特别在《周礼》、《仪礼》和《礼记》中，有着关于早期宗教祭祖活动、理
论和制度的庄重的记述。这种在夏商周三代形成的宗法性国家宗教，在秦汉以后非但没
有消失，反而在向前发展，不断走向完备。后来各个朝代的史书充满宗教祭祀的资料。 
宗法性传统宗教没有独立的教团体系，它的宗教祭祀功能由各层次的宗法组织兼任，这
可视为该宗教的特点。由皇族、宗族、家族、家庭所构成的宗法血缘组织，其功能是多
重的。当它肩负起宗教祭祀组织功能的时候，它就是作为一种宗教组织在起作用。它也
可以再现出作为政治组织、社会组织的特性。政教合一的国家多是这种情况。 中国宗法
性传统宗教不能混淆于一般的世俗迷信。因为它不仅有基本的信仰、严格的制度，还有
系统的教义、完备的礼仪，并为历代官方所尊奉，为全社会所敬信，其正统地位是无可
争议的；而算命、看相、扶乩、风水，占星、巫术等世俗迷信没有系统的教义，也没有
严格的组织制度，以赢利作为直接目的，常被作为“怪力乱神”而受到禁止。 中国古代
宗教的祭祀活动非常复杂，祭天是其中最典型的。天神崇拜大约发端于父系氏族社会的
后期——部落联盟时期。《论语�尧曰》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尚书�尧典
》说，舜“肆类于上帝”。按照上述文献的说法，尧、舜、禹、汤、周公都敬祭天神，
不过有时称天，有时称上帝，有时兼用而已。殷代的帝或上帝最初是英雄祖先，后来被
神化为至上神。周人的至上神多用“天”的称谓。“天”字，《说文解字》云：“天，
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以天称谓至上神，当发生在天地对称、阴阳并举之后。与
大地相对应的茫茫太空即是天。它被赋予主宰自然与社会的至高神性的同时，还保留着
其自然形态的浩渺性和复杂性，比起“帝”的称谓，更能表现至上神的高深莫测和包容
无边，这些特点深刻影响着后来中国人关于天神的观点。“天”既广大无边，又模糊不
定，没有一个具体形象，使得后来的人们在理解天神时歧义纷出，灵活发挥的余地很大
，也容易泛化出“天命”、“天道”等概念。周人有时称“天”为“皇天”、“昊天”
、“苍天”，或者将“天”与殷旧称“帝”结合，称“天帝”、“皇天上帝”，为后世
最常采用的是“昊天上帝”这一称号。周人的“天”与殷人的“帝”相比，不再是喜怒
无常的活灵活现的人格神，而是主持正义公道、关心全社会利益、具有恒常赏罚标准的
伦理型的至上神。它不仅仅是王权的赐予者保护者，还是王权的控制者与监督者。天子
从天神那里取得统治人间的权力以后，不能光靠祈祷祭祀来获得天神的好感，还要“以
德配天”、“敬德保民”，承担一系列社会责任，才能得到天神的恒久信任，保持政权
的稳定，否则天命就会转移到异姓的有德者身上。 郊祭是历代君王祭天的基本方式。周
人把郊礼正式定为祭天之礼，祭坛设在王城南郊，故谓之郊祭，以就阳位，天地合祭并
以祖先配祭，祭之前要在祖庙做一次占卜，用赤色的牛犊作为贡品。所谓“燔柴”，就
是积薪于坛上，放置玉币及牺牲，点燃后使烟气上达天庭。此外还有一套祈祷、奏乐等
仪式。据《春秋左传》记载，鲁君乃周公之后，可以行天子之礼，故而有郊祀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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